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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灌南县新安镇尹湖村河蟹水产养殖区尾水生态治理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代项目建议书）的批复
灌南县新安镇人民政府：
你们报来的《关于灌南县新安镇尹湖村河蟹水产养殖区尾水生态治理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代项目建议书）审批的请示》及有关材料收悉。经研究，现批复如下：

一、为推动水产养殖绿色发展，同意灌南县新安镇尹湖村河蟹水产养殖区尾水生态治理工程。
项目编码：2306-320724-89-02-189516。

二、该项目位于灌南县新安镇尹湖村北、省道235南。
三、主要建设内容：本项目采用“简易三池两坝”处理工艺对1400亩河蟹养殖池塘养殖尾水进行生态化处理即“生态沟渠+生态主沟净化池”的处理生态透水工艺。生态沟渠主要对排水支沟清淤疏浚、水生植物构建、生态透水坝建设；生态净化池单元主要包括清淤疏浚工程、曝气增氧工程、水生植物构建工程以及闸坝建设工程。

四、项目估算总投资417.81万元（资金来源为财政资金）。

五、批复文件有效期限为一年，自发布之日起计算。
六、根据《招标投标法》和《必须招标的工程项目规定》（国家发改委2018年第16号令）等规定，本项目属于必须进行招标项目，请根据国家和省有关法律法规开展招标工作。

七、切实强化安全生产管理。在项目实施过程中，要严格执行“三同时”制度，按照相关规章制度压实项目建设单位和相关责任主体安全生产及监督责任，严防安全生产事故，要加强施工环境分析，认真排查并及时消除项目本身与周边设施相交相邻等可能存在的安全隐患，不得在未采取有效处理措施的情况下开展建设。

八、接此批复后，请抓紧开展初步设计工作，按规定办理相关审批手续，委托具有相关资质的单位编制初步设计报我局审批。

附件：工程建设项目招标事项核准意见表
灌南县行政审批局

                                2023年6月29日
附件

工程建设项目招标事项核准意见表

项目单位：灌南县新安镇人民政府
项目名称：灌南县新安镇尹湖村河蟹水产养殖区尾水生态治理工程
	
	招标范围
	招标组织形式
	招标方式
	不采用招标方式

	
	全部招标
	部分招标
	自行招标
	委托招标
	公开招标
	邀请招标
	

	勘    测
	√
	
	
	√
	
	√
	

	设    计
	√
	
	
	√
	
	√
	

	建筑工程
	√
	
	
	√
	√
	
	

	安装工程
	√
	
	
	√
	√
	
	

	监    理
	√
	
	
	√
	√
	
	

	重要材料
	√
	
	
	√
	√
	
	

	其    他
	/
	
	
	/
	/
	
	

	审批部门核准意见说明：

核准。                                                                 灌南县行政审批局

2023年 6月 29日


注：表中其他主要为规划咨询、项目咨询、评估咨询等。以上咨询服务合同价未达到必须进行招投标规模标准的规定，因此可以不进行招投标。
（此页无正文）

抄送：灌南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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